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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关于进⼀步做好⼊境⼈员集中隔离医学观察和核酸检测有关⼯作的通知

（联防联控机制综发﹝2020﹞217号）

各省、⾃治区、直辖市及新疆⽣产建设兵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领导⼩组、指挥部）：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做好防范境外新冠肺炎疫情输⼊⼯作有关要求，进⼀步指导做好国际航线逐渐恢复、⼊境⼈员逐渐增加情况下⾮“四类”⼈员（除新冠肺炎

确诊病例、疑似病例、有发热症状者、密切接触者以外的⼈员）的集中隔离医学观察和核酸检测⼯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境⼈员应当按照《⺠航局、海关总署、外交部关于来华航班乘客凭新冠肺炎核酸检测阴性证明登机的公告》要求进⾏登机前核酸检测。各地要继续落实

⼊境⼈员核酸检测、移交管理等⼯作要求，确保⼈员⼊境后按照规定进⾏转运和集中隔离医学观察。

对完成远端核酸检测的⼊境⼈员，具备封闭转运管理条件、居家隔离条件（有独⽴房间和独⽴卫⽣间）并能进⾏社区精准管控的，可在⾃愿基础上实施“7

＋7”“2＋1”集中隔离医学观察措施。⼊境⼈员在⼊境⼝岸接受海关核酸检测后，在⼊境地集中隔离7天并⾃费进⾏核酸检测（原则在进⼊集中隔离医学观察点的第5天

），检测结果阴性者可转居家隔离7天，并于隔离期满14天后⾃愿⾃费进⾏1次核酸检测。

隔离条件能够满⾜⼊境⼈员集中隔离需求的⼊境⼝岸城市，可继续对⼊境⼈员实施14天集中隔离医学观察，并进⾏2次核酸检测。

对居家隔离期间出现异常症状者和居家隔离结束后核酸检测阳性者，按照规定及时送定点医疗机构排查诊治。排查结果为疑似病例、确诊病例、⽆症状感

染者的，对其密切接触者进⾏集中隔离医学观察。

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

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代章）

2020年7⽉23⽇

北⼤法宝全⾯提供各类法律信息，如果您还不是北⼤法宝⽤户，请注册试⽤成为正式法宝⽤户，

成为正式⽤户之后您将可查看更多更全的法律信息和全部特⾊功能。

关于法宝

法宝动态  法宝优势
免费试⽤  购买指南
意⻅反馈  邮件订阅

 

法宝通⽤产品

法规  案例  期刊
专题  英⽂  视频

 

解决⽅案

法院  院校
律所  企业
政府机关  检察院

 

联系⽅式

国务院应对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关于进⼀步做好⼊境⼈员集中隔离医学观察和核酸检测有关⼯作的通知

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联防联控⼯作机制发布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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